
大肆借钱收取“打点费”

法律服务所主任涉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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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现代快报》 报道， 在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曾有一

家南京天平法律服务所， 这个

所的主任潘某是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领域的风云人物， 自称办

理过超过 2000 起案件。

可是， 这个不是律师又自

认很牛的法律工作者， 如今却

因涉嫌诈骗 8000 余万元而被

批捕 。 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

的， 他豪爽能干、 善办案子的

人设又是如何崩塌的？ 近日，

该案公开开庭审理， 记者就此

进行了调查。

开大奔住豪宅

潘某是江西人 ， 今年 45

岁 。 据了解 ， 1998 年左右 ，

潘某就开始从事法律服务行

业， 最早是在原下关区某街道

法律服务所工作。

离开之后， 潘某开始重新

创业。 他接手了他人创办的南

京市鼓楼区天平法律服务所，

服务所原来的办公地点在定淮

门大街， 距离鼓楼法院、 检察

院不远 。 2017 年左右 ， 搬迁

到热河南路。

2018 年 ， 潘某准备再次

搬家到一家高档写字楼， 结果

当时大批债主接连报案， 当年

7 月 18 日 ， 潘某被公安机关

带走调查， 很快就被刑拘。 一

个开大奔、 住豪宅、 风光无限

的成功人士， 突然镣铐加身。

潘某被抓后， 很多人才发

现 ， 潘某可能一直是表面光

鲜。 据了解， 南京市鼓楼区检

察院指控其诈骗数十人共计八

千多万元。 随着潘某被抓， 天

平法律服务所不久就被关停。

大肆借钱“交保证金”

潘某涉嫌诈骗主要分两

块， 其中一块是编造理由巨额

借款。按照公诉人的说法，这一

块有 10 多位报案人，他们基本

都提到一点， 那就是潘某多次

以自己当事人需要向法院缴纳

财产保全保证金为由， 向他们

大肆借钱。

潘某的理由是： 自己办成

案子， 借给他钱的人不仅可以

拿到利息，本金也是有保障的，

因为钱都在法院那里。

王某是受损较大的报案人

之一 ，他告诉记者 ，自己 1997

年就从老家湖北来到南京打

拼。 他和潘某是在打一起官司

时认识的， 当时他就是找的潘

某代理， 官司也赢了。 一来二

去，就成了朋友。

他说， 当时潘某给人的感

觉就是很有能量。 那时王某一

直做建材生意，2014 年， 南京

三桥附近一处码头搬迁， 他又

获取了好几百万的补偿。 手上

有钱了， 他一时又不知道投在

哪里，潘某就告诉他，鼓楼法院

有财产保全的业务可以做。“他

说当事人可以胜诉的， 只是需

要保全对方财产， 法院要先收

保证金，官司结束就会退还。 ”

“我看他很诚恳，就先给了

50 万元，利息照付。 时间一长，

我就相信他了。 ”王某告诉记者，

当时他们比亲兄弟还好， 他不断

给潘某提供资金， 把在湖北老家

的一套房子卖了， 南京的两套住

房全部抵押贷款， 这些钱都给了

潘某。

但到了 2018 年，潘某资金链

断裂， 王某把在南京的一套房子

卖了 300 多万元还债， 老家另外

两套房子也卖掉还债。 南京剩下

的最后一套住房也已经抵给债

主，王某称现在是对方看他可怜，

临时让他一家借住的。 按照王某

计算，他自己借了 2000 多万元给

潘某，还从亲戚朋友那借了 1000

多万元。 而潘某只还了四五百万

的利息，王某手中的欠条，包括一

部分利息转本金的，共有 4036 万

元。 “真是搞得倾家荡产！ ”

据王某称， 潘某为了取信于

他，曾给了他六张盖有“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法院案件往来款专用

章”的案款收据，总额是 2700 万

元， 以证明自己有这么多钱很快

可以拿出来。但是据庭审的记录，

这些收据后来经公安部门核查，

跟鼓楼法院的公章不同。

庭上称借款“基于信任”

2019 年 11 月 4 日， 潘某涉

嫌诈骗案在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 法院庭审直播网也进行了

直播。

在庭审中， 潘某承认， 借款

最长的有十五年， 一般都是在三

四年。 基本都是同事， 朋友。 但

是潘某称 ， 由于大家对他很信

任 ， 基本不问资金用途就借钱

了 ， “我一个电话 ， 钱就打过

来。”

而为何 10 多位债主几乎都

在报案时提到， 潘某是以法院收

取保全保证金为理由进行借款，

潘某说， 报案人是受到了侦查人

员的诱导。

潘某称， 在案发之前， 他账

面上的外债有 1 个多亿。 但是，

有些借贷的利息高于法律允许的

范围 ， 这样的借贷他是要重算

本金的 。 自己当初为了维护良

好的个人信誉 ， 借了一些高利

贷 。 借钱还钱 ， 导致自己债台

高筑。

此外 ， 潘某称 ， 2018 年上

半年时 ， 自己资金紧张 ， 有 4

笔大的款项推迟进账。 这其中有

亲戚朋友答应借他的几千万， 有

案件的收入。 他称， 自己光是法

律服务的正常收入， “一年可以

达到一千万元。”

收入如此高， 窟窿如此大，

那么这些年， 潘某借钱到底作何

用途？ 在庭审中， 法官也多次对

此进行追问。 潘某的答复是， 自

己借来的钱有些是拿去还债， 有

些是为了扩大法律服务所的经

营， 有些是用于个人交际， 其中

光是交际 ， 他一年要花掉 100

万元。

办案收取高额费用

对于潘某另一块指控， 主要

是他收取代理人高额的费用， 却

没有用来办案。 其中还涉及好几

起刑案。

按照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服务工作者不是正式的律

师， 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 法律

服务工作者可以代理民事案件，

但一般不代理刑事案件。 而从公

诉人当庭宣读的材料中， 潘某在

好几起刑案中都涉嫌收取高额费

用。

潘某曾经的代理人中有 10

多人指控其涉嫌 11 笔诈骗事实，

称潘某借办案骗取巨额钱财， 而

且经常捏造理由， 收钱不办事。

受害人肖某称 ， 2017 年他

的一个案子败诉， 潘某说可以胜

诉， 要 10 万元去找人。 到了第

二年 4 月， 潘某说还要 20 万元

打点关系 ， 称 5 月份就可以搞

定。 后来又说法官需要钱。 肖某

疑惑 ， 到法院一问 ， 案子早结

了。 于是肖某报案。

受害人李某称 ， 2018 年 4

月 ， 因为被别的企业拖欠 300

余万元， 便与潘某订立委托代理

合同， 支付 10 万元代理费。 几

天后， 潘某又让其转 40 万元保

全费。 过了没几天， 李某想增加

标的至两千多万 ， 潘某让再转

200 万元， 此后又转了 54 万元，

李某共计给了 304 万元。

后来中间介绍人说潘某可能

出问题了， 李某打电话， 潘某不

接。 到法院一问， 案子还没立！

受害人高某反映， 丈夫和儿

子在扬州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

留， 找到潘某， 潘某分多次共要

了 206 万元， 理由先是到公安厅

找人， 又是刑事转民事， 最后儿

子一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被放出

来， 丈夫判一缓一。 他们发现潘

某在骗人。 经多次索要， 潘某退

还 95 万元。 潘某还说 106 万元

是人情， 100 万元是取保保证金

等。 后来高某家人报警。

董某 、 林某称 ， 2018 年 1

月 22 日， 林某的亲戚被刑拘后

找到潘某 ， 潘某提出要办成无

罪， 需 80 万元打通关系。 不久，

检察院立案， 他们发现放人是不

可能的了。 董某作为介绍人， 觉

得害了朋友， 就自己垫还了林某

的钱， 他跟潘某交涉。 后证实，

这件案子的嫌疑人因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 、 强奸罪等被判无期徒

刑！

辩称收费正当合法

在法庭上， 戴着手铐脚镣的

潘某出庭， 身后隔着一道玻璃防

护门，几乎都是受害人在旁听。

潘某表现镇定， 据一名报案

人称，当天潘某的头发一丝不乱。

“所有公诉人提到的，都是正

当的民事法律关系。”潘某称自己

没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目的。

潘某还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设想：

一是请求办理取保候审， 保证 3

到 6 个月内还清全部债务， 再由

法院决定判他有罪与否， 以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二种， 请求法院建议检察

院撤诉， 他依然保证 3 到 6 个月

还清欠款，如未实现承诺，债主可

以到法院民事起诉或以侵占罪刑

事自诉。

据潘某称，肖某的 30 万元用

于归还他人欠款。 高某的钱部分

偿还债务，部分用于服务所开支。

李某的钱也没用于案件， 拿来还

债了。 至于董某、林某的钱，潘某

称，钱是自己请董某代还的，收的

钱一部分是想请专家搞论证会，

后来案子大了就没搞。

潘某还表示 ，10 多起指控

中，大多收取的是风险代理费。有

些不能办理的，转为欠款，也跟对

方签订了还款协议。 只是还没来

得及还款，自己就被刑拘了。

在庭审中， 潘某也承认了一

些事实，比如代理人打款，一般都

直接打到他个人的账户上。 但被

问及是否涉嫌偷漏税时，他称，只

是暂时打到个人卡上， 等案子该

退的费用退掉， 最终还是要入服

务所的账的。

至于为何在多起代理案件

中，收了钱却没有办事，潘某的辩

护律师称， 这应该是潘某办了很

多案，只有这几件没有办。按照潘

某自己的说法， 从事法律工作十

多年，他办案超过 2000 件。

而且，据了解，潘某的法律服

务所曾经常年有三四位律师在办

公，潘某接到的刑案，交给律师去

办理。潘某的说法是，自己相当于

是中介，“可以和委托人协商，去

代理张罗聘请律师等事宜。 ”

虽然很多份证词都指向一

点———潘某总是向代理人称要找

关系，并进而索要高额费用，但是

当法官问及这一点时， 潘某逐一

予以否定，他说，报案人的这些说

法是被侦查人员诱导的。

记者也联系了南京市鼓楼区

法院和鼓楼区检察院， 检察院方

面未透露具体案情 ， 法院方面

称， 此案正在该院审理中， 最终

的事实以法院判决为准。

社区矫正是立足我国基

本国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刑事执行制度。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早

在 2003 年 就 开 始 试 点 ，

2009 年在全国全面试行 ，

2014 年又在全国进一步全面推进。

从 2003 年开始试点以来， 经过试点试

行， 由点到面， 由小到大， 直至全面推进。

目前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已达到 478

万， 累计解除矫正对象 411 万。

据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介

绍， 这几年社区矫正每年都新接收 50 多万，

今年到现在新接收了 57 万 ， 解除矫正 59

万， 全年正在列管的有 126 万。

社区矫正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节

约国家的刑罚执行成本， 推进平安中国、 法

治中国建设， 促进司法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但对于社区矫正工作， 长期以来尚缺一

部 “法” 来规范。

此次 《社区矫正法》 的制定颁布， 将结

束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缺 “法” 的状态，

使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进入依 “法” 行事的

新时代。

陈宏光

社区矫正

有法可依

资料图片

主笔 话闲

司法部

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接触

日前召开的全国司法厅 （局） 长会议

上， 司法部要求 2020 年开展规范律师与

司法人员接触交往专项整治。

在完善律师制度方面， 会议指出， 健

全党领导律师工作的体制机制， 推动律师

行业党建全统领。

2019 年， 司法部全面加强律师行业

党建规范化建设， 联合中组部出台 《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 部署开展律师行业党建规范化建

设年活动， 组织开展律师行业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 召开了全国

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先进典型表彰暨经验交

流会， 选树党建先进典型。

在完善律师执业管理制度方面， 会议

要求， 开展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接触交往

专项整治， 加强律师执业活动日常监督，

完善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机

制， 加强律师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 会议要求强化律师执业权

利保障， 全面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和律师调解工作， 更好地发挥律师在促

进司法公正中的作用。


